
竹南鎮公所受理替代役申請提前退伍須知 

申請資格： 

役男須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提前退役。 

1. 役男家屬均屬 60歲以上、18歲以下或患有身心障礙，且無工作收入，

而役男及其家屬除賴以居住之自用住宅（含基地）一棟外，其不動產

及動產資資產總額在房屋稅納稅起徵點現值以下。 

2. 役男家屬均屬 70歲以上、15歲以下或患有身心障礙，無其他家屬照顧

者。 

3. 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，因作戰或因公致死或成一等殘，而

役男無其他兄弟者。 

4. 役男家屬患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，無其他家屬照顧者。 

應備（繳）文件： 

1.申請提前退役調查審核表。 

2.全戶戶籍謄本。 

3.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正本。 

4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申請方式：填具申請書備齊以上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，初審後

送請縣府複審，複審後轉陳報主管機關核定。 

其他事項：有兄弟現服替代役或常備兵役時，得由現服替代役

中較接近退役日期者提出申請。 

聯絡電話：037－462101分機 157 


